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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领跑者"标准评价要求 轿车及运动型乘用车
[bookmark: _Toc77087435][bookmark: _Toc382570709][bookmark: _Toc381271016][bookmark: _Toc381270934][bookmark: _Toc58279704][bookmark: _Toc26648465][bookmark: _Toc24884211][bookmark: _Toc77257941][bookmark: _Toc26986771][bookmark: _Toc26718930][bookmark: _Toc26986530][bookmark: _Toc17233333][bookmark: _Toc24884218][bookmark: _Toc17233325][bookmark: _Toc58279664]1 范围
[bookmark: _Toc24884212][bookmark: _Toc26648466][bookmark: _Toc17233326][bookmark: _Toc17233334][bookmark: _Toc24884219]本文件规定了轿车及多用途乘用车“领跑者”标准评价的评价指标体系、等级划分和试验评价方法。
本文件适用于M1类以点燃式发动机或者压燃式发动机为动力，轴距（2600~2950）毫米轿车，轴距（2650~2900）毫米多用途乘用车“领跑者”标准评价。轿车及多用途乘用车汽车生产企业可比照本文件声明公开先进标准，本文件可作为第三方评估机构开展企业标准“领跑者”评估活动的参考标准。
本文件不适用于混合动力电动汽车。
[bookmark: _Toc26986531][bookmark: _Toc58279665][bookmark: _Toc26718931][bookmark: _Toc26986772][bookmark: _Toc77257942]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文件，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文件。
GB/T 4970-2009 汽车平顺性试验方法
GB 11551-2014 汽车正面碰撞的乘员保护
GB/T 12539-2018 汽车爬陡坡试验方法
GB/T 12543-2009 汽车加速性能试验方法
GB/T 15089-2001 机动车辆及挂车分类
GB 18352.6-2016 轻型汽车污染物排放限值及测量方法（中国第六阶段）
GB/T 18697-2002 声学 汽车车内噪声测量方法
GB/T 19233-2020 轻型汽车燃料消耗量试验方法
GB 20071-2006 汽车侧面碰撞的乘员保护
GB 21670-2008 乘用车制动系统技术要求及试验方法
GB 34660-2017 道路车辆 电磁兼容性能要求和试验方法
QC/T 775-2007 乘用车类别及代码
[bookmark: _Toc58279666][bookmark: _Toc77257943]术语和定义
GB/T 15089-2001、GB/T 19596-2017、GB3730.1界定的以及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1.1　 
    M1类车辆  class M1 vehicles
包括驾驶员座位在内，座位数不超过九座的载客车辆。
[来源：GB/T 15089-2001]
1.2　 
    轿车  Saloon Car
具有如下两项技术特性之一的乘用车划分轿车，但3.3规定的多用途乘用车除外：
1） 车身结构为三厢式车身；
2） 车身结构为两厢式车身，且具备以下各项条件：
a） 座位数不超过5座、座椅（含可折叠座椅）不超过两排且无侧向布置；
b） 一半以上的发动机长度位于车辆前风窗玻璃最前点以前，或转向盘的中心位于车辆总长的前四分之一部分之后；
c） 车长不大于4000mm。或者车长大于4000mm，但不大于5200mm，且车辆处于整车整备质量状态下，车顶外覆盖件最大离地高度不大于1580mm。
注1：一半以上的发动机长度，对于前横置发动机，为发动机曲轴中心线；对于前纵置发动机，为发动机第一缸和最后一缸缸心距的中心线。
注2：：两厢式车身指动力总成舱、客舱和行李舱在外形上形成两个空间形态、且行李舱和客舱在内部贯通的车身；三厢式车身指动力总成舱、客舱和行李舱在外形上形成各自独立形态的车身。
注3：车顶外覆盖件是指覆盖在车身骨架表面上的车顶结构件，不包括行李架、天线等附加在车顶结构件上的附件。
1.3　 
    多用途乘用车  Multi Purpose Vehicle
具有如下两项技术特性之一的乘用车划分为多用途乘用车，但QC/T 775-2007中4.4规定的专用乘用车除外：
1） 车身结构为一厢式车身；
2） 车身结构为两厢式车身，除轿车、运动型乘用车外的其他乘用车。
[bookmark: _Toc58279667][bookmark: _Toc77257944]评价指标体系
1.4　 [bookmark: _Toc58279668]基本要求
1.4.1　 企业近三年无较大环境、安全、质量事故。
1.4.2　 企业无不良信用记录。
1.4.3　 企业应建立并运行符合产品和服务的管理体系。
1.4.4　 产品应为量产产品，服务应为规模化提供的服务。
1.4.5　 汽车产品应纳入《道路机动车辆生产企业及产品公告》。
1.5　 [bookmark: _Toc58279669]评价指标分类
1.5.1　 轿车及多用途乘用车“领跑者”标准的评价指标分为：基础指标、核心指标和创新性指标。
1.5.2　 基础指标包括：排放、安全。
1.5.3　 核心指标包括：动力性、经济性、制动性、平顺性。
1.5.4　 创新性指标包括：节能效率、健康环保、驾乘体验、智能体验。
1.5.5　 核心指标和创新性指标均分为三个等级，包括：
a) 先进水平，相当于企业标准排行榜中5星级水平；
b) 平均水平，相当于企业标准排行榜中4星级水平；
c) 基准水平，相当于企业标准排行榜中3星级水平。
1.6　 [bookmark: _Toc58279670]评价指标体系框架
1.6.1　 定义轴距范围2600mm＜L≤2800mm轿车的评价指标体系（表1）。
表1　 轿车评价指标体系（轴距范围2600mm＜L≤2800mm）
	序号
	指标
类型
	评价指标
	指标来源
	指标水平分级
	试验、评价方法

	
	
	
	
	先进
水平
	平均
水平
	基准
水平
	

	1
	基础指标
	排放
	常温冷启动排放污染物（Ⅰ型试验）
	GB 18352.6-2016
	符合标准要求
	GB 18352.6-2016

	2
	
	
	低温冷启动排放污染物（Ⅵ型试验）
	
	
	

	3
	
	
	实际行驶污染物排放（Ⅱ型试验）
	
	
	

	4
	
	安全
	正面碰撞乘员保护
	GB 11551-2014
	
	GB 11551-2014

	5
	
	
	侧面碰撞乘员保护
	GB 20071-2006
	
	GB 20071-2006

	6
	
	
	宽窄带辐射发射和辐射抗扰度
	GB 34660-2017
	
	GB 34660-2017

	7
	核心
指标
	经济性
	WLTC工况百公里燃油消耗量a
	GB/T 19233-2020
	W≤0.9C
	0.9C＜W≤0.95C
	0.95C＜W≤1C
	GB/T 19233-2020

	8
	
	动力性
	(0-100)km/h加速时间
	GB/T 12543-2009
	t＜9s
	9s≤t＜11s
	11s≤t＜13s
	GB/T 12543-2009

	9
	
	
	(60-100)km/h加速时间
	
	t＜4.5s
	4.5s≤t＜5.5s
	5.5s≤t＜7s
	

	10
	
	平顺性
	随机输入综合总加权加速度均方根
	GB/T 4970-2009
	＜0.3m/s2
	0.3m/s2≤＜0.4m/s2
	0.4m/s2≤＜0.5m/s2
	GB/T 4970-2009

	11
	
	制动性
	0-型制动距离
	GB 21670-2008
	S≤40m
	40m＜S＜42m
	42m≤S＜44m
	GB 21670-2008

	12
	
	
	ABS装置失效制动距离
	GB 21670-2008
	S≤48m
	48m＜S＜50.4m
	50.4m≤S＜53m
	GB 21670-2008

	13
	创新指标
	节能效率
	高温油耗增加率
	本文件
	Rac＜18%
	18%≤Rac＜23%
	23%≤Rac＜30%
	附录A


表1轿车评价指标体系（轴距范围2600mm＜L≤2800mm）（续）
	序号
	指标
类型
	评价指标
	指标来源
	指标水平分级
	试验、评价方法

	
	
	
	
	先进
水平
	平均
水平
	基准
水平
	

	14
	创新
指标
	健康环保
	车内空气质量
	本文件
	90≤K≤100
	80≤K＜90
	K＜80
	附录B

	15
	
	
	车内空气中颗粒物
	本文件
	两项达到良好等级
	一项达到良好等级
	无良好等级
	附录C

	16
	
	
	低噪隔音
	本文件
	90≤S
	80≤S＜90
	70≤S＜80
	附录D

	17
	
	驾乘体验
	蛇形试验最大通过车速
	本文件
	V≥90 km/h
	85km/h≤V＜90km/h
	80km/h≤V＜85km/h
	附录F

	18
	
	
	抗热衰退性能-制动距离
	本文件
	S≤41m
	41m＜S＜43m
	43≤S＜45m
	附录E

	注：M代表车辆整备质量。
a WLTC工况燃油消耗率的计算：当M≤750时，C=5.82；当750＜M≤2510时，
C=0.0041(M-1415)+8.55；当M＞2510时，C=13.04。C为车辆百公里燃油消耗率，L/100km。


1.6.2　 定义轴距范围2650mm＜L≤2750mm的多用途乘用车的评价指标体系（表2）。
表2　 多用途乘用车评价指标体系（轴距范围2650mm＜L≤2750mm）
	序号
	指标
类型
	评价指标
	指标来源
	指标水平分级
	试验、评价方法

	
	
	
	
	先进
水平
	平均
水平
	基准
水平
	

	1
	基础
指标
	排放
	常温冷启动排放污染物（Ⅰ型试验）
	GB 18352.6-2016
	符合标准要求
	GB 18352.6-2016

	2
	
	
	低温冷启动排放污染物（Ⅵ型试验）
	
	
	

	3
	
	
	实际行驶污染物排放（Ⅱ型试验）
	
	
	

	4
	
	安全
	正面碰撞乘员保护
	GB 11551-2014
	
	GB 11551-2014


多用途乘用车评价指标体系（轴距范围2650mm＜L≤2750mm）续）
	序号
	指标
类型
	评价指标
	指标来源
	指标水平分级
	试验、评价方法

	
	
	
	
	先进
水平
	平均
水平
	基准
水平
	

	5
	基础指标
	安全
	侧面碰撞乘员保护
	GB 20071-2006
	符合标准要求
	GB 20071-2006

	6
	
	
	宽窄带辐射发射和辐射抗扰度
	GB 34660-2017
	
	GB 34660-2017

	7
	核心
指标
	经济性
	WLTC工况百公里燃油消耗量a
	GB/T 19233-2020
	W≤0.9C
	0.9C＜W≤0.95C
	0.95C＜W≤1C
	GB/T 19233-2020

	8
	
	
	90km/h等速燃油消耗量
	GB/T 12545.1-2008
	C＜8L/100km
	8L/100km≤C＜9L/100km
	9L/100km≤C＜10L/100km
	GB/T 12545.1-2008

	9
	
	动力性
	(0-100)km/h加速时间
	GB/T 12543-2009
	t＜9s
	9s≤t＜11s
	11s≤t＜13s
	GB/T 12543-2009

	10
	
	
	(60-100)km/h加速时间
	
	t＜4.5s
	4.5s≤t＜5.5s
	5.5s≤t＜7s
	

	11
	
	
	最大爬坡度
	GB/T 12539-2018
	i≥45%
	45%≤i＜35%
	35%≤i＜30%
	GB/T 12539-2018

	12
	
	平顺性
	随机输入综合总加权加速度均方根
	GB/T 4970-2009
	＜0.3m/s2
	0.3m/s2≤＜0.4m/s2
	0.4m/s2≤＜0.5m/s2
	GB/T 4970-2009

	13
	
	制动性
	0-型制动距离
	GB 21670-2008
	S≤40m
	40m＜S＜42m
	42m≤S＜44m
	GB 21670-2008

	14
	
	
	ABS装置失效制动距离
	GB 21670-2008
	S≤48m
	48m＜S＜50.4m
	50.4m≤S＜53m
	GB 21670-2008

	15
	创新指标
	节能效率
	高温油耗增加率
	本文件
	Rac＜18%
	18%≤Rac＜23%
	23%≤Rac＜30%
	附录A

	16
	
	健康环保
	车内空气质量
	本文件
	90≤K≤100
	80≤K＜90
	K＜80
	附录B

	17
	
	
	车内空气中颗粒物
	本文件
	两项达到良好等级
	一项达到良好等级
	无良好等级
	附录C


  多用途乘用车评价指标体系（轴距范围2650mm＜L≤2750mm）续）
	序号
	指标
类型
	评价指标
	指标来源
	指标水平分级
	试验、评价方法

	
	
	
	
	先进
水平
	平均
水平
	基准
水平
	

	18
	创新
指标
	健康环保
	低噪隔音
	本文件
	90≤S
	80≤S＜90
	70≤S＜80
	附录D

	19
	
	驾乘体验
	抗热衰退性能-制动距离
	本文件
	S≤41m
	41m＜S＜43m
	43≤S＜45m
	附录E

	20
	
	
	蛇形试验最大通过车速
	本文件
	V≥88 km/h
	83km/h≤V＜88 km/h
	78km/h≤V＜83 km/h
	附录F

	21
	
	
	抗侧翻性能评价
	本文件
	A级
	B级
	C级
	附录I

	注：M代表车辆整备质量。
a WLTC工况燃油消耗率的计算：当M≤750时，C=5.82；当750＜M≤2510时，
C=0.0041(M-1415)+8.55；当M＞2510时，C=13.04。C为车辆百公里燃油消耗率，L/100km。


1.6.3　 [bookmark: _Toc58279671]定义轴距范围2800mm＜L≤2970mm的轿车的评价指标体系（表3）。
表3　 轿车评价指标体系（轴距范围2800mm＜L≤2970mm）
	序号
	指标
类型
	评价指标
	指标来源
	指标水平分级
	试验、评价方法

	
	
	
	
	先进
水平
	平均
水平
	基准
水平
	

	1
	基础
指标
	排放
	常温冷启动排放污染物（Ⅰ型试验）
	GB 18352.6-2016
	符合标准要求
	GB 18352.6-2016

	2
	
	
	低温冷启动排放污染物（Ⅵ型试验）
	
	
	

	3
	
	
	实际行驶污染物排放（Ⅱ型试验）
	
	
	

	4
	
	安全
	正面碰撞乘员保护
	GB 11551-2014
	
	GB 11551-2014

	5
	
	
	侧面碰撞乘员保护
	GB 20071-2006
	
	GB 20071-2006

	6
	
	
	宽窄带辐射发射和辐射抗扰度
	GB 34660-2017
	
	GB 34660-2017

	7
	核心指标
	经济性
	WLTC工况百公里燃油消耗量a
	GB/T 19233-2020
	W≤0.9C
	0.9C＜W≤0.95C
	0.95C＜W≤1C
	GB/T 19233-2020


[bookmark: _GoBack]轿车评价指标体系（轴距范围2800mm＜L≤2970mm）（续）
	序号
	指标
类型
	评价指标
	指标来源
	指标水平分级
	试验、评价方法

	
	
	
	
	先进
水平
	平均
水平
	基准
水平
	

	8
	核心
指标
	动力性
	(0-100)km/h加速时间
	GB/T 12543-2009
	t＜8s
	8s≤t＜9s
	9s≤t＜10.5s
	GB/T 12543-2009

	9
	
	
	(60-100)km/h加速时间
	
	t＜4s
	4s≤t＜5s
	5s≤t＜6s
	

	10
	
	平顺性
	随机输入综合总加权加速度均方根
	GB/T 4970-2009
	＜0.3m/s2
	0.3m/s2≤＜0.4m/s2
	0.4m/s2≤＜0.5m/s2
	GB/T 4970-2009

	11
	
	制动性
	0-型制动距离
	GB 21670-2008
	S≤40m
	40m＜S＜42m
	42m≤S＜44m
	GB 21670-2008

	12
	
	
	ABS装置失效制动距离
	GB 21670-2008
	S≤48m
	48m＜S＜50.4m
	50.4m≤S＜53m
	GB 21670-2008

	13
	创新指标
	节能效率
	高温油耗增加率
	本文件
	Rac＜18%
	18%≤Rac＜23%
	23%≤Rac＜30%
	附录A

	14
	
	健康环保
	车内空气质量
	本文件
	90≤K≤100
	80≤K＜90
	K＜80
	附录B

	15
	
	
	车内空气中颗粒物
	本文件
	两项达到良好等级
	一项达到良好等级
	无良好等级
	附录C

	16
	
	
	低噪隔音
	本文件
	90≤S
	80≤S＜90
	70≤S＜80
	附录D

	17
	
	驾乘体验
	蛇形试验最大通过车速
	本文件
	V≥90 km/h
	85km/h≤V＜90km/h
	80km/h≤V＜85km/h
	附录F

	18
	
	
	抗热衰退性能-制动距离
	本文件
	S≤41m
	41m＜S＜43m
	43≤S＜45m
	附录E

	19
	
	智能体验
	智能驾驶自适应巡航工况电磁辐射抗扰性
	本文件
	A级
	B级
	C级
	附录G

	20
	
	
	车对车自动紧急制动系统性能
	本文件
	V3≥50km/h
	50m/s＞V3≥40km/h
	40m/s＞V3≥30km/h
	附录H

	注：M代表车辆整备质量。
a WLTC工况燃油消耗率的计算：当M≤750时，C=5.82；当750＜M≤2510时，
C=0.0041(M-1415)+8.55；当M＞2510时，C=13.04。C为车辆百公里燃油消耗率，L/100km。


1.6.4　 定义轴距范围2750mm＜L≤2900mm的多用途乘用车的评价指标体系（表4）。
表4　 多用途乘用车评价指标体系（轴距范围2750mm＜L≤2900mm）
	序号
	指标
类型
	评价指标
	指标来源
	指标水平分级
	试验、评价方法

	
	
	
	
	先进
水平
	平均
水平
	基准
水平
	

	1
	基础指标
	排放
	常温冷启动排放污染物（Ⅰ型试验）
	GB 18352.6-2016
	符合标准要求
	GB 18352.6-2016

	2
	
	
	低温冷启动排放污染物（Ⅵ型试验）
	
	
	

	3
	
	
	实际行驶污染物排放（Ⅱ型试验）
	
	
	

	4
	
	安全
	正面碰撞乘员保护
	GB 11551-2014
	
	GB 11551-2014

	5
	
	
	侧面碰撞乘员保护
	GB 20071-2006
	
	GB 20071-2006

	6
	
	
	宽窄带辐射发射和辐射抗扰度
	GB 34660-2017
	
	GB 34660-2017

	7
	核心指标
	经济性
	WLTC工况百公里燃油消耗量a
	GB/T 19233-2020
	W≤0.9C
	0.9C＜W≤0.95C
	0.95C＜W≤1C
	GB/T 19233-2020

	8
	
	
	90km/h等速百公里燃油消耗量
	GB/T 12545.1-2008
	C＜8.5L/100km
	8.5L/100km≤C＜9.5L/100km
	9.5L/100km≤C＜10.5L/100km
	GB/T 12545.1-2008

	9
	
	动力性
	(0-100)km/h加速时间
	GB/T 12543-2009
	t＜8s
	8s≤t＜9s
	9s≤t＜10.5s
	GB/T 12543-2009

	10
	
	
	(60-100)km/h加速时间
	
	t＜4s
	4s≤t＜5s
	5s≤t＜6s
	

	11
	
	
	最大爬坡度
	GB/T 12539-2018
	i≥45%
	45%≤i＜35%
	35%≤i＜30%
	GB/T 12539-2018

	12
	
	平顺性
	随机输入综合总加权加速度均方根
	GB/T 4970-2009
	＜0.3m/s2
	0.3m/s2≤＜0.4m/s2
	0.4m/s2≤＜0.5m/s2
	GB/T 4970-2009

	13
	
	制动性
	0-型制动距离
	GB 21670-2008
	S≤40m
	40m＜S＜42m
	42m≤S＜44m
	GB 21670-2008

	14
	
	
	ABS装置失效制动距离
	GB 21670-2008
	S≤48m
	48m＜S＜50.4m
	50.4m≤S＜53m
	GB 21670-2008


表4  多用途乘用车指标评价体系（轴距范围2750mm＜L≤2900mm）（续）
	序号
	指标
类型
	评价指标
	指标来源
	指标水平分级
	试验、评价方法

	
	
	
	
	先进
水平
	平均
水平
	基准
水平
	

	15
	创新指标
	节能效率
	高温油耗增加率
	本文件
	Rac＜18%
	18%≤Rac＜23%
	23%≤Rac＜30%
	附录A

	16
	
	健康环保
	车内空气质量
	本文件
	90≤K≤100
	80≤K＜90
	K＜80
	附录B

	17
	
	
	车内空气中颗粒物
	本文件
	两项达到良好等级
	一项达到良好等级
	无良好等级
	附录C

	18
	
	
	低噪隔音
	本文件
	90≤S
	80≤S＜90
	70≤S＜80
	附录D

	19
	
	驾乘体验
	抗热衰退性能-制动距离
	本文件
	S≤41m
	41m＜S＜43m
	43≤S＜45m
	附录E

	20
	
	
	蛇形试验最大通过车速
	本文件
	V≥88km/h
	83km/h≤V＜88km/h
	78km/h≤V＜83km/h
	附录F

	21
	
	
	抗侧翻性能评价
	本文件
	A级
	B级
	C级
	附录I

	22
	
	智能体验
	智能驾驶自适应巡航工况电磁辐射抗扰性
	本文件
	A级
	B级
	C级
	附录G

	23
	
	
	车对车自动紧急制动系统性能
	本文件
	V3≥50km/h
	50m/s＞V3≥40km/h
	40m/s＞V3≥30km/h
	附录H

	注：M代表车辆整备质量。
a WLTC工况燃油消耗率的计算：当M≤750时，C=5.82；当750＜M≤2510时，
C=0.0041(M-1415)+8.55；当M＞2510时，C=13.04。C为车辆百公里燃油消耗率，L/100km。


[bookmark: _Toc77257945]等级划分
1.7　 轿车及多用途乘用车“领跑者”标准应将评价结果划分为一级、二级和三级，各等级所对应的划分依据见表5至表8。
表5　 轿车（轴距范围2600mm＜L≤2800mm）等级划分
	评价等级
	满足条件

	一级应同时满足
	基本要求
	基础指标要求
	核心指标至少4项达到
先进水平要求
	创新性指标至少3项达到
先进水平要求



	评价等级
	满足条件

	二级应同时满足
	基本要求
	基础指标要求
	核心指标至少4项达到
平均水平以上要求
	创新性指标至少3项达到
平均水平以上要求

	三级应同时满足
	
	
	核心指标至少4项达到
基本水平以上要求
	-


表6　 多用途乘用车（轴距范围2650mm＜L≤2750mm）等级划分
	评价等级
	满足条件

	一级应同时满足
	基本要求
	基础指标要求
	核心指标至少6项达到
先进水平要求
	创新性指标至少3项达到
先进水平要求

	二级应同时满足
	
	
	核心指标至少5项达到
平均水平以上要求
	创新性指标至少3项达到
平均水平以上要求

	三级应同时满足
	
	
	核心指标至少5项达到
基本水平以上要求
	-


表7　 轿车（轴距范围2800mm＜L≤2970mm）等级划分
	评价等级
	满足条件

	一级应同时满足
	基本要求
	基础指标要求
	核心指标至少4项达到
先进水平要求
	创新性指标至少4项达到
先进水平要求

	二级应同时满足
	
	
	核心指标至少4项达到
平均水平以上要求
	创新性指标至少4项达到
平均水平以上要求

	三级应同时满足
	
	
	核心指标至少4项达到
基本水平以上要求
	-


表8　 多用途乘用车（轴距范围2750mm＜L≤2900mm）等级划分
	评价等级
	满足条件

	一级应同时满足
	基本要求
	基础指标要求
	核心指标至少6项达到
先进水平要求
	创新性指标至少4项达到
先进水平要求

	二级应同时满足
	
	
	核心指标至少5项达到
平均水平以上要求
	创新性指标至少4项达到
平均水平以上要求

	三级应同时满足
	
	
	核心指标至少5项达到
基本水平以上要求
	-


1.8　 达到三级要求及以上的企业标准并按照有关要求进行自我声明公开后可进入所对应的轿车及多用途乘用车企业标准排行榜。
1.9　 达到一级要求的企业标准，且按照有关要求进行自我声明公开后，其标准和符合标准的产品可直接进入所对应轿车及多用途乘用车企业标准“领跑者”候选名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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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A [bookmark: _Toc58279672][bookmark: _Toc77257946]
（规范性）
高温油耗增加率测试方法
A.1　 试验条件要求
A.1.1　 试验室和设备要求
A.1.1.1　 光照系统技术要求
光谱类型应为全光谱。
辐射区域尺寸不应低于6m×2.5m。
最大辐射强度不应小于900W/m2。
辐射强度偏差不应超过±45W/m2。
A.1.1.2　 冷却风机技术要求
风机喷口尺寸不应小于进气格栅面积 。
风机最大风速不应低于120km/h。
风机喷口距车辆最前沿距离不应大于1m。
A.1.1.3　 其他技术要求
环境温度偏差不应超过±2℃。
环境相对湿度偏差不应超过±5%。
其他未规定试验设备和试验室要求按照GB 18352.6-2016相关条款执行。
A.1.2　 环境要求
环境温度应为（30±3）℃。
环境相对湿度应为（50±5）%
车辆浸车和开启空调制冷状态下燃料消耗量试验过程中太阳辐射强度为（900±50）W/m2，其他试验过程无太阳辐射。太阳辐射强度以车体最高点平面位置为基准设定。
A.1.3　 车辆准备
按照GB/T 19233-2020中5.2的要求准备车辆。
乘员舱温度测量点。在前排座椅每个乘员座布置温度测量点。对于纵向可调节的座椅，应使其位于行程的中间位置或最接近于中间位置的向后位置锁止。对于高度可以单独调节的座椅，应调整至生产企业设计位置或最低位置。座椅靠背角应调整至生产企业设计角度或从铅垂面向后倾斜25°角的位置。温度测量点位置如图A.1所示。
[image: ]
图A.1 温度测量点位置
注：图中A、A’点为测温点位置。
对于具有怠速气筒系统的车辆，关闭怠速启停系统或通过适当的方式使其失效。
A.1.4　 空调设定
对于自动控制式空调，设定为“自动”模式，温度设定为不超过25℃，空气循环开关置于内循环（在“自动”模式下无法切换内／外循环的除外）及吹面模式位置。
对于手动控制式空调，将温度条件开关置于最大冷却模式位置；风量调节开关置于中间位置（向高档位取整）或按车辆生产企业要求设定；空气循环开关置于内循环位置及吹面模式。
对于具有中排、后排出风口的车辆，关闭中排和后排出风口及控制开关（如有）。前排出风口开度置于最大，出风口方向按车辆生产企业要求设定。
A.1.5　 试验燃料
试验燃料应符合GB/T 19233-2020中5.3的要求。
A.2　 试验方法
A.2.1　 试验准备
按照A.1.2的要求设定环境温度、湿度。
放置车辆并连接排气取样系统等测试设备，确认燃油管路无泄漏并充分排气。
按照GB/T 19233-2020中6.2的要求进行底盘测功机设定。
A.2.2　 试验循环
按照GB 18352.6-2016中附件CA所述的WLTC循环进行测试。
A.2.3　 开启空调条件下车辆燃油消耗量（FCON）测定
打开全部车窗，汽车空调空气循环开关置于外循环位置，风量调节开关置于中间位置（向高档位取整），此过程中压缩机应始终处于关闭状态。
车辆以（90±2）km/等速运行20min。
关闭发动机和全部车窗。按A.1.1.1设定太阳辐射强度后，车辆静置30min。
按A.1.4的要求开启并设定车辆空调后，立即按照GB/T 19233-2020中第６章的要求进行试验，并按照7.2所述方法计算试验结果。
试验过程中，以不小于1Hz的采集频率实时连续记录A.1.3的要求温度测量点的温度变化。当试验进行到10min时，所有温度测量点平均温度应不大于23℃，否则中止试验，按照A.1.4重新设定后重新按照A.2.1~A.2.5顺序进行试验。当试验进行到10min后至试验结束，所有温度测量点平均温度超过23℃的累计时长不应超过10s，否则试验无效，按照A.1.4重新设定后重新按照A.2.1~A.2.5顺序进行试验。
A.2.4　 关闭空调条件下车辆燃料消耗量（FCOFF）测定
关闭太阳辐射。按照A.2.3进行操作。
关闭车辆空调和全部车窗后，立即按照GB/T 19233-2020中第6章的要求进行试验，并按照7.2所述方法计算试验结果。
A.2.5　 重复性试验
A.2.5.1　 重复性试验结果计量
以A.2.3~A.2.4为一组试验，共测试3组。按照A.2.5.2分别对开启空调和关闭空调试验结果进行重复性检验：
a） 开启空调试验结果如果能通过重复性检验，则计算3次试验的平均燃料消耗量作为FCON；没有通过重复性试验，则应采用燃料消耗量较高的2次试验的平均燃料消耗量作为FCON。
b） 开启空调试验结果如果能通过重复性检验，则计算3次试验的平均燃料消耗量作为FCOFF；没有通过重复性试验，则应采用燃料消耗量较高的2次试验的平均燃料消耗量作为FCOFF。
A.2.5.2　 重复性试验结果检验方法
按式（A.1）计算3次试验结果的第95百分位分布的标准差σ，并将３次测量结果中最大燃料消耗量与最小燃料消耗量之差（）与σ值进行比较:
a）如果≤σ，则视为通过重复性试验；
b）如果＞σ，则视为未通过重复性试验；
                                  （A.1）
式中：
σ-第95百分位分布的标准差，单位为升每100千米（L/100km）；
-３次试验所测得燃料消耗量的算术平均值，单位为升每100千米（L/100km）。
A.3　 试验结果
按照式A.2计算该车型高温空调油耗增加率。
                             （A.2）
式中：
-汽车空调油耗增加率；
-汽车空调关闭状态下燃油消耗量，单位升每百千米（L/100km）；
-汽车空调开启状态下燃油消耗量，单位升每百千米（L/100km）




附　录　B [bookmark: _Toc58279680][bookmark: _Toc77257947]
（规范性）
乘员舱内空气质量测试方法
B.1　 测试方法
B.1.1　 采样
B.1.1.1　 采样技术要求
实施采样时，在本标准规定的环境条件下，受检车辆处于静止状态，车辆的门、窗、乘员舱进风口风门、发动机和所有其他设备（如空调）均处于关闭状态。
受检车辆所在的采样环境应满足下列条件：
a）环境温度：25.0℃±1.0℃；
b）环境相对湿度：50%±10%；
c）环境气流速度≤0.3m/s；
d）环境污染物背景浓度值：甲苯≤0.02mg/m3、甲醛≤0.02mg/m3。
B.1.1.2　 采样点设置
采样点的数量按受检车辆乘员舱内有效容积大小和受检车辆具体情况而定，应能正确反映车内空气污染状况。M1类车辆布置测量点1个，位于前排座椅头枕连线的中点（可滑动的前排座椅应滑到滑轨的最后位置点）。
采样点的高度，与驾乘人员呼吸带高度相一致。
B.1.1.3　 采样设置
采样环境舱应符合第2节的规定。
样品采集系统一般由恒流气体采样器、采样导管、填充柱采样管等组成。 
恒流气体采样器的流量在 50ml/min~1000ml/min 范围内可调，流量稳定。当用填充柱采样管调节气体流速并使用一级流量计（如一级皂膜流量计）校准流量时，流量应满足前后两次误差小于5％的要求。 
采样导管应使用经处理的不锈钢管、聚四氟乙烯管或硅橡胶管，进气口固定在受检车辆乘员舱内规定的采样点位置，以适当的方式从乘员舱内引出，不破坏整车的完整与密封性。出气口与乘员舱外的填充柱采样管连接，填充柱采样管末端与恒流气体采样器连接，示意图见图B.1。
应保证整个样品采集系统的气密性，不得漏气。
填充柱采样管应符合第3节和第4节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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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B.1 样品采集示意图
B.1.1.4　 样品采集程序
1.受检车辆准备阶段
a）将受检车辆放入采样环境舱中；
b）应去除内部构件表面覆盖物（如出厂时为保护座椅、地毯等而使用的塑料薄膜），并将覆盖物移至采样环境舱外；
c）将受检车辆可以开启的窗、门完全打开，静止放置时间不少于6h；
d）整个准备阶段过程中，至少在最后4h时段内，采样环境舱环境条件应符合本标准规定的采样技术条件要求，并采取符合本标准规定的质量保证措施对环境条件监测。
2.受检车辆封闭阶段：
a）完成准备阶段后，进入封闭阶段；
b）在受检车辆内按本标准规定的要求安装好采样装置，完全关闭受检车辆所有窗、门，确保整车的密封性；
c）将受检车辆保持封闭状态16h，开始进行样品采集；
d）整个封闭阶段受检车辆所在的采样环境舱环境条件应符合本标准规定的采样技术条件要求，并按本标准的规定对环境条件监测。
3.样品采集阶段
在样品采集阶段，采样环境条件应满足本标准规定的要求。 
使用符合本标准第3节规定的固相吸附剂的填充柱采样管采集挥发性有机组分，使用符合本标准
第4节规定的固相吸附剂的填充柱采样管采集醛酮组分。将填充柱采样管分别安装在样品采集系统上，使用恒流气体采样器进行样品采集。 
在使用填充柱采样管采集挥发性有机组分时，采样流量100 ml/min ~200ml/min，采样时间30min；在使用填充柱采样管采集醛酮组分时，采样流量100ml/min ~500ml/min，采样时间30min。准确记录采样体积。
采集气体总体积应不大于车内总容积的5%。
在对车内空气进行样品采集时，应对采样环境舱中的空气进行样品采集。采样点位置应在距离受检车辆外表面不超过0.5m的空间范围内，高度与车内采样点位置相当。
B.1.1.5　 样品的运输和保存
采样管应使用密封帽将管口封闭，并用锡纸或铝箔将采样管包严，低温（<4℃）保存与运输。保存时间不超过30天。
B.1.2　 分析
B.1.2.1　 挥发性有机组分析测定方法
车内空气污染物中挥发性有机组分的测定采用热脱附／毛细管气相色谱／质谱联用法，按本标准第3节的规定。
B.1.2.2　 醛酮组分析测定方法
车内空气污染物中醛酮组分的测定采用固相吸附／高效液相色谱法，按本标准第4节的规定。
B.1.3　 质量保证和控制
B.1.3.1　 仪器要求
仪器应符合国家有关标准的技术要求，及时校准和标定，通过计量检定并在有效期内。
B.1.3.2　 气密性检查
采样前应对采样系统气密性进行检查，不得漏气。
B.1.3.3　 采样导管
采样导管在必要时应进行清洗或更换。
B.1.3.4　 流量校准
每次采样前要用一级流量计（如一级皂膜流量计）在采样负载条件下校准采样系统的采样流量。
B.1.3.5　 现场空白检验
每次采样时应至少留有2个采样管作为空白，并同其它采样管一样对待，作为采样过程中的现场空白，采样结束后和其它采样管一并送交实验室。样品分析时测定现场空白值，并与校准曲线的零浓度值进行比较。若异常，则这批样品作废。
B.1.3.6　 平行样检查
平行采样（不少于2个平行样），测定值之差与算术平均值比较的相对偏差不得超过20%。
B.1.3.7　 采样环境监测
受检车辆所在的采样环境条件数据包括：环境温度、环境相对湿度、环境气流速度、大气压力、环境空气中规定的单一污染物浓度（目前暂监测环境空气中的甲醛、甲苯）。
在整个准备阶段过程的最后4h内，至少应选择在阶段中期采集舱内数据1次或采用在线监测设施对舱内环境条件进行连续监测。
整个封闭阶段过程中，至少应选择在阶段中期采集舱内数据1次或采用在线监测设施对舱内环境条件进行连续监测。
环境温度、相对湿度、污染物背景浓度监测点至少设置1个，位置应在距离受检车辆外表面不超过0.5m 的空间范围内，高度与车内采样点位置相当。
试验开始前环境气流速度监测点至少设置5个，稳定后至少设置1个。位置应在受检车辆的前部、顶部、后部、左侧、右侧距离车身外表面不超过0.5m的空间范围内。
B.1.3.8　 采样体积校正
在计算浓度时应按式（B.2）将采样体积换算成标准状态下的体积：
                                   （B.2）
式中：
V0——换算成标准状态下的采样体积，L； 
V——采样体积，L； 
T0——标准状态的绝对温度，273K； 
T——采样时采样点现场的温度（t，℃）与标准状态的绝对温度之和，（t+273）K； 
P0——标准状态下的大气压力，101.3kPa； 
P——采样时的大气压力，kPa。
B.1.3.9　 采样记录
采样时要对受检车辆情况、采样日期、时间、地点、数量、大气压力、气温、相对湿度、气流速度以及采样人员等做出详细现场记录；记录采样管编号，同时在每个样品上贴上标签，标明点位编号、采样日期和时间等。采样记录随样品一同报到实验室。采样记录参见表B.1。
表B.1 车内挥发有机物和醛酮类物质采样原始记录表
	生产厂家
	
	车辆类型
	
	车辆编号
	
	下线时间
	

	VIN
	
	车辆行驶里程（km）
	
	车辆内部容积（L）
	
	乘员数（人）
	

	车辆内饰配置状况描述
	
	乘员舱进风口风门状况
	

	采样地点
	
	采样日期
	

	受检车辆准备、封闭阶段

	准备阶段
	起始时间
	
	封闭阶段
	起始时间
	

	
	结束时间
	
	
	结束时间
	

	时间
	采样环境温度（℃）
	采样环境相对湿度（%）
	采样环境气流速度（m/s）
	采样管编号（或数据记录）

	
	车内
	车外
	车内
	车外
	前部
	顶部
	后部
	左侧
	右侧
	挥发性有机组分采样管
	醛酮组分采样管

	
	
	
	
	
	
	
	
	
	
	
	

	
	
	
	
	
	
	
	
	
	
	
	


表B.1 车内挥发有机物和醛酮类物质采样原始记录表（续）
	样品采集阶段

	时间
	采样环境温度（℃）
	采样环境相对湿度（%）
	采样环境气流速度（m/s）
	大气压力（kPa）

	
	车内
	车外
	车内
	车外
	前部
	顶部
	后部
	左侧
	右侧
	

	
	
	
	
	
	
	
	
	
	
	

	采样管
	采样位置
	采样管编号
	采样流量（L/min）
	采样时间（min）
	采样体积（L）

	挥发性有机组采样管
	
	
	
	
	
	
	

	
	
	
	
	
	
	
	

	
	
	
	
	
	
	
	

	
	
	
	
	
	
	
	

	醛酮组分采样管
	
	
	
	
	
	
	

	
	
	
	
	
	
	
	

	
	
	
	
	
	
	
	

	
	
	
	
	
	
	
	

	备注：

	采样单位（公章）
	
	采样人员
	
	复核人员
	


B.2　 采样环境舱要求
B.2.1　 技术要求
采样环境舱至少在距离受检车辆外表面不超过0.5m的空间范围内能够满足本标准规定的采样环境条件要求，并在整个采样过程中保持。
采样环境舱具有完整的围护结构，舱体内表面为低释放、低渗透、低吸附的材料，舱内避免放置挥发出影响环境污染物背景浓度值的材料、设施等。舱内空间足够容纳受检车辆，方便人员对受检车辆的测试、采样工作。
采样环境舱宜采取技术措施降低气流对受检车辆车厢内外空气交换的影响。
体舱室设主门和辅门，主门能够保证受检车辆正常出入，整个采样过程中不可开启；辅门供人员安全出入。在整个采样过程中，辅门开启时能够保证至少在距离受检车辆外表面不超过0.5m的空间范围内满足本标准规定的采样环境条件要求。
空调系统在25℃时的控制精度≤±1.0℃；在相对湿度 50%时的控制精度≤±10%。舱内设不少于2个温、湿度监测点，其中至少有1个监测点位于距离受检车辆外表面不超过0.5m的空间范围内。
采样环境舱宜采用在线监测设施对舱内空气中本标准规定的环境条件进行连续监测。在线监测设施具有数据存储功能，环境污染物监测仪器可采用在线质谱、氢火焰离子化检测器的气相色谱等装置对挥发性有机组分实施监测。监测点位置应在距离受检车辆外表面不超过0.5m的空间范围内，高度与车内采样点位置相当。
B.2.2　 构成
采样环境舱一般由主体舱室、空调系统等构成。
B.3　 挥发性有机组分测定方法
B.3.1　 试验设备
采样管
可购买商业化的采样管或者自行填装。采样管应标记编号和气流方向。吸附床应完全在采样管的热脱附区域内。
热脱附／毛细管气相色谱／质谱联用仪
热脱附／毛细管气相色谱／质谱系统应保证样品的完整性。系统包括：二级脱附装置、热脱附—毛细管气相色谱传输线、毛细管气相色谱／质谱联用仪等。采样管在进行热脱附前应完全密封。样品气路应均匀加热。使用接近环境温度的载气吹扫系统去除氧气。
热脱附装置
能对采样管进行二级热脱附，并将脱附气用载气载带进入气相色谱，脱附温度、脱附时间及流速可调，冷阱能实现快速升温。 
二级热脱附用于高选择性毛细管气相色谱，由采样管脱附出来的分析物在迅速进入毛细管气相色谱柱之前应重新富集。可选择冷阱浓缩设备。
热脱附/毛细管气相色谱传输线
传输线应具有加热功能，并通过传输线/接口与毛细管柱直接连接。
采样管活化设备
如果热脱附装置不具有采样管活化功能，需使用采样管活化设备。 
采样管活化设备应能够阻止空气进入，温度控制精度±5℃，温度控制范围至少和热脱附装置的使用温度相当，惰性气体流速为50ml/min~100ml/min。
B.3.2　 试验方法
B.3.2.1　 样品预处理
在样品脱附前，将采样管安装在热脱附装置上，气流方向与采样时方向相反。对样品气路的所有部分进行严格检漏。如果样品气路有任何泄漏，应停止采样管的脱附。 
检漏通过后，用载气在室温下吹扫采样管、样品气路和冷阱。 
在样品脱附时，加热使挥发性有机组份从吸附剂上脱附，由载气带入冷阱，进行预浓缩；然后二次热脱附，经传输线进入气相色谱质谱联用仪。传输线温度接近脱附温度，防止待测组份凝结。热脱附条件见表B.2。
表B.2 样品热脱附条件
	脱附温度
	250℃~325℃

	脱附时间
	5min~15min

	脱附气流量
	30ml/min~50ml/min

	冷阱温度
	20℃~-180℃

	冷阱加热温度
	250℃~350℃

	载气
	高纯氦气

	分流比设定
	根据样品实际浓度确定采样管和冷阱之间以及冷阱和分析柱之间的分流比


B.3.3　 分析
B.3.3.1　 气相色谱分析参考条件
选用极性指数<10的毛细管柱，可选择柱长50m～60m、内径 0.20mm~0.32mm、膜厚0.2μm~1.0μm的毛细管柱。
程序升温，初温 50℃保持10min，以5℃／min 的速率升温至250℃，保持至所有目标组分流出。
B.3.3.2　 质谱分析参考条件
全扫描方式，扫描范围 35amu~350amu，电子轰击能量70eV，选择化合物特征质量离子峰面积（或峰高）定量。
B.3.3.3　 校准曲线绘制
用恒流气体采样器将 100μg/m3标准气体分别准确抽取 100ml、400ml、1L、4L、10L 通过采样管，作为标准系列；或者选用购买的系列标准管作为标准系列。
用热脱附气相色谱质谱联用法分析标准系列，以目标组分的质量为横坐标，以扣除空白响应后的特征质量离子峰面积（或峰高）为纵坐标，绘制校准曲线。校准曲线的斜率即是响应因子RF，线性相关系数至少应达到 0.995。如果校正曲线实在不能通过零点，则曲线方程应包含截距。
每一个新的校准曲线都应用不同源的标准物质进行分析验证。标准物质连续分析六次，在显著性水平α=5%条件下，分析结果和标准物质标称值无显著性差异，否则，则应采取正确的措施来消除由两种不同源标准物质引起的误差。
日常分析质量控制采用质量控制图来完成。在一定的时间间隔内，取两份平行的控制样品，至少重复分析 20 次，制作均数控制图。在日常的分析工作中依据样品测定频率，取两份平行控制样随待分析样品同时测定。将控制样品的分析结果依次点在控制图上，按照下面的规则来判断分析过程是否处于控制状态：
1）如果此点在上下警告线之间，则测试过程处于受控状态，样品分析结果有效；
2）如果此点超出上下警告线，但仍在上下控制限制间区域内，表明分析质量开始变劣，有失控的趋势，应进行初步的检查，采取相应的校正措施； 
3）如果此点落在上下控制限外，应立即检查原因，样品应重新测定；
4）虽然所有的数据都在控范围内但是遇到七点连续上升或者下降，表明分析过程有失控的趋势，应当查明原因，予以纠正。
B.3.3.4　 样品分析
将样品按照绘制校准曲线的操作步骤和相同的分析条件，用质谱进行定性和定量分析。
B.3.4　 结果计算
B.3.4.1　 质量体积浓度计算
0                                 （B.3）
式中：
Cm——分析样品的浓度，mg/m3； 
mF——采样管所采集到的挥发性有机物的质量，mg； 
mB——空白管中挥发性有机物的质量，mg； 
V——采样体积，L。
若要将浓度换算成标准状态下的浓度，则上式变为：
                                  （B.4）
式中： 
Cc——标准状态下分析样品的浓度，mg/m3；
p0——标准状态下的大气压力，101.3kPa； 
p——采样时的大气压力，kPa； 
T0——标准状态下的温度，273K； 
T——采样现场的温度（t，℃）与标准状态的绝对温度之和，（t+273）K。
B.3.4.2　 结果计算要求
结果计算应符合以下要求：
a） 应对沸点范围在50℃～260℃之间的浓度水平大于 5μg/ m3的所有有机组分进行定性分析。
b） 根据单一的校准曲线，对尽可能多的挥发性有机组分进行定量，至少应对25个最高峰进行定量，同时对规定的特殊物质进行定量，得到挥发性有机组分测量值。
c） 若要计算没有单一校准曲线的挥发性有机组分测量值，选用甲苯的响应系数来计算。
d） 车内空气污染物浓度值是挥发性有机组分测量值扣除空白值。
B.4　 醛酮组分析测定方法
B.4.1　 试验设备
试验使用仪器如下：
a） 高效液相色谱仪HPLC。具有紫外或二极管阵列检测器；等效C18反相高效液相色谱柱。
b） 微量进样器。10μl、50μl、100μl。
c） 容量瓶。5ml。
d） 固相萃取装置及其附件。
e） 超声波清洗器。
B.4.2　 样品预处理
将采样管放于固相萃取装置上进行样品洗脱，洗脱液的流向应与采样时气流方向相反。 
准确加入5ml乙腈反向洗脱采样管，将洗脱液收集于5ml容量瓶中。用0.45μm滤膜对洗脱液过滤后，用超声波清洗器处理3min-5min。 
用乙腈定容至容量瓶5ml标线。将样品二等分置于样品瓶中，贴上标签放于冰箱中保存。
洗脱液在4℃条件下可保存30d。
B.4.3　 分析
B.4.3.1　 液相色谱分析条件
a） 色谱柱：等效C18反相高效液相色谱柱； 
b） 流动相：乙腈/水； 
c） 洗脱：均相等梯度，60%乙腈/40%水；
d） 检测器：紫外检测器 360nm，或二极管阵列； 
e） 流速：1.0 ml/min； 
f） 进样量：25 µl。
B.4.3.2　 校准曲线的绘制
选用自制或购买的系列标准管绘制校准曲线。将系列标准管放置于固相萃取装置上。加入5ml乙腈反向洗脱标准管，洗脱液的流向应与装载时气流方向相反。将洗脱液收集于 5ml 试管中。用0.45μm滤膜对洗脱液进行过滤，用超声波清洗器处理3min-5min。用乙腈定容至试管5ml标线。将标准洗脱液二等分置于样品瓶中，采用高效液相色谱分析。
选用标准溶液绘制校准曲线。将标准溶液稀释至适当浓度梯度后进样分析。
每一浓度（至少5个浓度梯度）平行分析三次，以目标组分的浓度为横坐标，以扣除空白响应后的峰面积（或峰高）的平均值为纵坐标，绘制校准曲线。校准曲线的斜率即是响应因子RF，线性相关系数至少应达到0.995。如果校正曲线实在不能通过零点，则曲线方程应包含截距。
每一个新的校准曲线都应用不同源的标准物质进行分析验证。标准物质连续分析六次，在显著性水平α=5%条件下，分析结果和标准物质标称值无显著性差异，否则，则应采取正确的措施来消除由两种不同源标准物质引起的误差。
日常分析质量控制采用质量控制图来完成。在一定的时间间隔内，取两份平行的控制样品，至少重复分析 20 次，制作均数控制图。在日常的分析工作中依据样品测定频率，取两份平行控制样随待分析样品同时测定。将控制样品的分析结果依次点在控制图上，按照下面的规则来判断分析过程是否处于控制状态： 
1）如果此点在上下警告线之间，则测试过程处于受控状态，样品分析结果有效； 
2）如果此点超出上下警告线，但仍在上下控制限制间区域内，表明分析质量开始变劣，有失控的趋势，应进行初步的检查，采取相应的校正措施； 
3）如果此点落在上下控制限外，应立即检查原因，样品应重新测定； 
4）虽然所有的数据都在控范围内但是遇到七点连续上升或者下降，表明分析过程有失控的趋势，
应当查明原因，予以纠正。
B.4.3.3　 样品分析
将样品按照绘制校准曲线的操作步骤和相同的分析条件进行分析。
B.4.4　 结果计算
B.4.4.1　 质量体积浓度计算
                          （B.5）
式中：
Cm——分析样品的浓度，mg/m3； 
mF——采样管所采集到的醛酮组分的质量，mg； 
mB——空白管中挥发性有机物的质量，mg； 
V——采样体积，L。
由于每支 DNPH 采样管的空白值都是未知的，所以在计算中选用空白值的平均值。每一批管都要确定其平均空白值。若一批管的数量为N，则至少要分析N支管的空白值。比如，一批管有200支，则至少要分析200或14支管的空白值。 
若要将浓度换算成标准状态下的浓度，则上式变为：
                                （B.6）
式中： 
Cc——标准状态下分析样品的浓度，mg/m3；
p0——标准状态下的大气压力，101.3kPa； 
p——采样时的大气压力，kPa； 
T0——标准状态下的温度，273K； 
T——采样现场的温度（t，℃）与标准状态的绝对温度之和，（t+273）K。
B.4.4.2　 计算结果要求
根据单一组分校准曲线，对尽可能多的醛酮组分进行定量，同时对有特殊规定的几种组分分别进行定量，得到醛酮组分测量值。 
车内空气污染物浓度值是醛酮组分测量值扣除空白值。
B.5　 评价方法
根据GB 27630乘用车内控制质量评价指南。车内空气质量各项分值见表B.3，得分系数计算表见表B.4
表B.3 八项检验项目满分分值
	检测项目
	满分分值

	苯
	20

	甲苯
	10

	二甲苯
	10

	乙苯
	10

	苯乙烯
	10

	甲醛
	20

	乙醛
	10

	丙烯醛
	10


表B.4 车内空气质量得分系数计算表
	名称
	基准值
	名称
	

	
	mg/m3
	
	

	车内空气
质量
	0.05
	苯
	≥1
≥0.9且<1
≥0.8且<0.9
≥0.7且<0.8
≥0.6且<0.7
≥0.5且<0.6
≥0.4且<0.5
≥0.3且<0.4
≥0.2且<0.3
≥0.1且<0.2
<0.1
	0
0.1
0.2
0.3
0.4
0.5
0.6
0.7
0.8
0.9
1.0

	
	1.00
	甲苯
	
	

	
	1.00
	二甲苯
	
	

	
	1.00
	乙苯
	
	

	
	0.26
	苯乙烯
	
	

	
	0.10
	甲醛
	
	

	
	0.20
	乙醛
	
	

	
	0.05
	丙烯醛
	
	


参考GB 27630标准内限值，制定基准值并作为0分基础，基准值×0.1作为满分基准，计算各测试项目得分系数。根据各项满分分值与得分系数间的乘积求和，得到整车VOC总分。依据整车VOC总分进行评价，总分＜70分为不合格，具体评级见下列规定：
a） 总分≥90分，评价为先进水平；
b） 80分≤总分＜90分，评价为平均水平；
c） 70分≤总分＜80分，评价为基准水平。


附　录　C [bookmark: _Toc77257948]
（规范性）
车内空气中颗粒物测试方法
C.1　 测试方法
C.1.1　 试验设备要求
C.1.1.1　 整车PM环境舱
用于测试整车对外界颗粒物阻隔及对车内空气中颗粒物过滤性能的限定空间装置，规定了其气密性及均匀度等级要求，见表1。其内部空间应能停放一辆乘用车，且车辆所有车门应能充分打开。
表C.1 整车PM环境舱要求
	项目
	结构参数

	温湿度要求
	温度：（25±5）℃；相对湿度：50%；控制精度：10%

	搅拌风扇
	直径约1.5m，三叶，舱顶中线位置相隔2.5m

	循环风扇
	500m3/h~700m3/h，直径15cm，安装位置：离地1.2m~1.5m，环境舱内壁对角位置

	气密性
	换气次数不大于0.05h-1h

	均匀度
	大于80%


C.1.1.2　 光散射粉尘仪
PM检测仪包括样品采集单元、样品测量单元、数据采集单元、数据传输单元以及其他辅助设备。其设备性能不能低于以下规定。
a） 光学装置：内置90°光散射光度计；
b） 测量范围：0~20000；
c） 测量灵敏度：对于校正粒子，不低于1；
d） 测试颗粒物粒径：0.1μm~10μm；
e） 仪器内设出厂前已标定的具有光学稳定性的自校正装置。
注：校正粒子平均粒径0.6μm的聚苯乙烯小球。
C.1.1.3　 标准颗粒物
颗粒物：采用GB/T 18801规定的标准香烟。
C.1.2　 试验流程
试验准备过程，首先确认样车配置及状态，样车基本信息及关键零部件清单见表4。确认无误后，将评价样车置于车辆准备室内存放，避免阳光直射。车辆准备室温度控制在20℃~30℃。车门、车窗保持关闭，室内放置至少8h用以平衡车内材料温度和环境温度。
试验过程范围三个阶段，首先进行样车预处理，开启环境舱颗粒物净化及温湿度控制功能，使车内及环境舱内PM2.5浓度达到GB 3095-2012要求的35μg/m3及以下。整车颗粒物阻隔（Z）测试阶段，关闭试验样车门窗，在舱内制造规定浓度的PM2.5污染环境，测试车内PM2.5浓度在30min内的变化。车内颗粒物净化能力（E）测试阶段，主要考察开启空调内循环及空气净化装置后，对车内PM2.5的净化效果，记录净化时间t和净化终止时间车内PM2.5浓度Ctl。
进行本试验的操作人员应当正确佩戴放雾霾护具，且试验过程中不可以任意卸除。
[image: ]
图C.1 试验流程图
C.1.3　 样车预处理
移除内部构件表面覆盖物（如出厂时为保护座椅、地毯等而使用的保护膜），再将车辆移至环境舱内。不启动发动机，在车辆上电状态下，检查车内空调，切换至内循环状态，关闭空调出风口百叶。
启动环境仓温湿度控制及高效颗粒物过滤系统，启动搅拌风机和循环风机，使受检车辆车门（包括后备箱盖）车窗（包括天窗）完全打开，车辆静置不少于30min。环境舱的环境温度需满足（25±2）℃，相对湿度（50±10）%，且环境仓与车内PM2.5浓度均小于等于35µg/m3。
关闭环境仓温湿度控制及高效颗粒物过滤系统，搅拌风机和循环风机保持开启，关闭车门车窗，记录此时车内PM2.5的10min的平均浓度为整车颗粒物阻隔测试的初始浓度，记为C0。
C.1.4　 整车颗粒物阻隔（Z）测试
在完成样车预处理后，进行整车颗粒物阻隔（Z）测试。模拟车外PM浓度较高的情况，观察车内PM2.5浓度的变化，考查车辆对外界颗粒物的阻隔能力。
重新启动车内PM2.5检测设备，关闭车门车窗。车内采样点设置：按照HJ/T 400-2007布置采样点。
用香烟烟雾作为PM2.5的尘源。将香烟烟雾引入环境舱内。
在环境舱烟雾入口侧距车0.5m内，高度与主驾位呼吸点位置平齐，监测舱内PM2.5浓度，当舱内PM2.5背景浓度达到1600µg/m3~2400µg/m3，关闭颗粒物发生装置并切断颗粒物传送。
环境仓搅拌风机持续搅拌10min，仓内PM2.5背景浓度稳定后需满足：1700µg/m3~2300µg/m3。取车内连续测量30min的PM2.5浓度均值为密闭性终止值，记为C1。
环境仓PM2.5浓度应实时监测，当监测点浓度偏离规定值时，允许在过程中补充颗粒物以满足其背景浓度要求。
整车闭性通过车内PM2.5浓度的增量Z（单位：µg/m3）进行评价。
                                       （C.1）
C.1.5　 车内颗粒物净化能力（E）测试
打开车门车窗，当车内、外PM2.5浓度满足整车颗粒物阻隔测试要求（1700µg/m3~2300µg/m3）时，进行车内颗粒物净化能力（E）测试，空调设置见表2。
关闭所有车门，车窗保持开启，启动车内PM2.5检测仪，记录车内1min时的PM2.5浓度值为Ct0。
打开空调及车内空气净装置，重新启动车内PM2.5检测仪，关闭所有车门、车窗。
当车内PM2.5浓度连续3个设备显示值均≤35µg/m3时，记录此时车内PM2.5浓度值为Ct1，并记录净化时间t（t≤15min），若15min时车内PM2.5浓度大于35µg/m3，记录车内PM2.5浓度为Ct1并终止试验。
注：净化时间t保留一位小数，小数位为测试设备所读秒数/60，采用四舍五入修约。
表C.2 空调设置
	空调类型
	自动空调
	半自动或手动空调

	空调状态
	打开
	打开

	内/外空气切换
	内循环
	内循环

	空气流量开关
	最大风量
脸部模式
出风口朝向成员面部位置
	最大风量
脸部模式
出风口朝向成员面部位置


C.2　 评价方法
C.2.1　 评价指标
整车颗粒物阻隔（Z）：考察车辆在静止状态下对外界颗粒物防护能力，用车内颗粒物PM2.5增量Z（单位：μg/m3）表示。
车内颗粒物净化能力（E）：考察车内PM污染的情况下，空调内循环及相关净化装置对车内颗粒物的净化效果，用净化时间t（单位：min）和对应的PM2.5净化终止浓度Ct1（单位：μg/m3）表征。
C.2.2　 评价等级
整车颗粒物阻隔（Z）和车内颗粒物净化能力（E）两个指标分别进行评价。评价结果分优秀、良好、一般三个等级，根据试验结果所对应的不同评级区间进行评级。具体评级规则见表C.3。
表C.3 评级规则
	评价指标
	试验结果
	评价结果

	整车颗粒物阻隔（Z）
	Z≤10
	优秀

	
	10＜Z≤20
	良好

	
	20＜Z≤35
	一般

	内循环净化效率（E）
	Ct1≤35∧t≤10
	优秀

	
	Ct1≤35∧10＜t≤15
	良好

	
	35＜Ct1≤55∧t＝15
	一般


表C.4 样车基本信息及关键零部件清单
	车辆基本信息

	产品名称
	
	车辆型号
	

	生产企业
	
	VIN
	

	车辆外廓尺寸（长×宽×高）（mm）
	
	设计乘员数（人）
	

	是否带空气净化装置
	
	是否配置天窗
	

	是否有颗粒物监测装置
	
	进气系统型号及生产厂
	



表C.4 样车基本信息及关键零部件清单（续）
	舱内净化（颗粒物）性能相关信息

	空调滤芯

	型号
	
	外形尺寸
	

	展开过滤面积
	
	材质及结构
	

	生产企业
	

	是否带活性炭或静电驻极
	

	空气净化装置（如搭载）

	名称
	
	型号及生产厂
	

	额定功率或范围
	
	外形尺寸
	

	净化型式
	过滤式[    ]   吸附式[    ]   络合式[   ]   化学催化式[    ]光催化式[    ]  静电式[    ]  负离子式[    ]  等离子式[    ]复合式[    ]    其他[     ]

	颗粒物监测装置（如搭载）

	规格型号
	
	生产厂
	

	车辆停车时空调系统为内/外循环
	

	有无内外循环自动切换功能
	

	备注
	




附　录　D [bookmark: _Toc77257949]
（规范性）
低噪隔音测试方法
D.1　 测量仪器
测量仪器应满足GB/T 18697 中所述5测量仪器相关规定。
D.2　 试验条件
D.2.1　 环境条件
噪声试验场地，其环境条件按照GB/T 18697-2002所述6的要求。
D.2.2　 道路条件
试验路面应为清洁、干燥、平坦的用沥青铺装的直线道路，宽度不小于8m，纵向坡度在0.1%以内。
平滑路面是指日常维护非常好的均匀材质的平坦路面，例如平滑沥青路等。
低速和高速行驶路况：测试在光滑且状态良好的平滑沥青路进行，路面应干燥无积水，同时需要清理路面积雪、尘土、沙石以及其他散落的碎片等杂物。在试验过程中，车辆通过的道路周围20m以内不能有强反射体，如隧道、围墙等；在试验分析的指定频率范围下，要求环境噪声比需要分析的噪声值低10dB（A）以上，风速小于5m/s，试验过程中不能有其它的车辆在被测试车辆旁边行驶经过。
D.2.3　 试验车辆条件
D.2.3.1　 车辆状态设置
车辆的技术状况应符合该车型的技术条件和GB/T 12534的有关规定，测试过程中须消除任何与当前状态不符的因素或问题。
保证油箱至少有1/2箱燃油。汽车在测试噪声时必须为空载（除驾驶员、测量人员和测试设备外，不得有其他载荷），只有汽车的标准装备、测试装备和必不可缺少人员方可留在车内，人员不得超过2人（驾驶员和测量人员）。
噪声试验按照GB/T 18697-2002所述8.2要求进行加载。
噪声试验对轮胎、天窗、车窗、出风口、进风口、辅助装置、座椅、头枕等调节要求按照GB/T 18697-2002所述8.1、8.3要求进行。
D.2.3.2　 轮胎条件
所采用的轮胎应该与制造厂家规定的型号一致，且须是该车型指定选用的型式之一，必须将轮胎充至厂定的空载状态气压，要求偏差不超过±5kPa；车辆应该使用公路用轮胎。
评价时若用新轮胎，评价前至少应经过200km正常行驶的磨合；若用旧轮胎，评价终了时残留花纹高度不小于1.5mm。试验前轮胎应标定动平衡，轮胎气压应符合GB/T 12534中3.2条的规定。
D.2.3.3　 座椅位置
座椅位置对测点位置直接产生影响，测评前需调节座椅，使其位置和倾角尽可能与设计状态一致。
D.2.3.4　 驾驶模式和变速器挡位设置
以默认的驾驶模式和挡位进行。
D.2.3.5　 空调设置
车内噪声试验空调设置为关闭。
D.2.3.6　 噪声试验车辆预热设置
进行噪声试验前，按照GB 18352.6-2016附件CC所述CC.4.2.4进行车辆预热。
噪声试验过程尽量避免暂停或中断，如果暂停或中断时间超过20分钟，则重新进行预热；如果暂停或中断时间在20分钟内，查看车辆状况，判断是否需要重新预热。
D.2.3.7　 噪声试验麦克风传感器设置
车内传声器其位置和安装要求按照GB/T 18697-2002所述9进行。
采样频率设置满足声音分析频率为20000Hz要求，频率分辨率设置为1Hz。
D.3　 试验方法
D.3.1　 低速车内噪声试验
按照D.2.3.7在驾驶员座椅位置布置传声器。
按照D.2.3进行车辆及传感器的相应设置
低速噪声测试前，车辆应该进行充分的预热。要求待测车辆测试前应保持在50km/h以上行驶10分钟，保证轮胎温度达到正常行驶温度。
在光滑沥青路面进行低速车内噪声测试，测试车速60km/h，测试过程中必须选用准确度不低于±1％的车速测量仪器来监测车速，不得使用汽车上的同类仪表。手动挡样车选用次高挡，自动挡样车将换挡器拨至“D”档位置。
每次试验至少测试三组有效数据，要求整个测试过程中车速波动范围小于±2 km/h，每次测试保证至少采集10秒数据。筛选保留数据，对至少3次以上的一致性较好的数据（测量结果相差不大于2 dB（A））进行算数平均处理，取平均值，使用整个时间段的数据计算测点处20-20000Hz的窄带谱A计权声压级，用以评估低速车内噪声。
D.3.2　 高速车内噪声试验
按照D.2.3.7在驾驶员座椅位置布置传声器。
按照D.2.3进行车辆及传感器的相应设置。
低速噪声测试前，车辆应该进行充分的预热。要求待测车辆测试前应保持在50km/h以上行驶10分钟，保证轮胎温度达到正常行驶温度。
在光滑沥青路面进行低速车内噪声测试，测试车速120km/h，测试过程中必须选用准确度不低于±1％的车速测量仪器来监测车速，不得使用汽车上的同类仪表。手动挡样车选用次高挡，自动挡样车将换挡器拨至“D”档位置。
每次试验至少测试三组有效数据，要求整个测试过程中车速波动范围小于±2 km/h，每次测试保证至少采集10秒数据。筛选保留数据，对至少3次以上的一致性较好的数据（测量结果相差不大于2 dB（A））进行算数平均处理，取平均值，使用整个时间段的数据计算测点处20-20000Hz的窄带谱A计权声压级，用以评估低速车内噪声
D.3.3　 环境噪声隔绝性试验
将整车置于混响室中，车身表面距离混响室四周墙面至少1.5米，测试过程中保证车门车窗关闭；
按照P.2.3.7进行车内传声器的安装工作；
车外无规则布置5个传声器，传声器方向应避免直接对应球声源位置，距离墙面至少1米。
按照P.2.3进行车辆及传感器的相应设置；
开启噪声源，待声源稳定后采集各传声器噪声信号，采集信号时长不小于20秒，筛选保留数据，对至少3次以上的一致性较好数据进行算数平均处理，取平均值。对200-6300Hz频率范围内，在1/3倍频程中心频率下车外测点的能量平均声压级与驾驶员座椅右侧的声压级差值取算数平均值。
D.4　 评价方法
低噪隔音评价内容分为低速车内噪声（60km/h）、高速车内噪声（120km/h）和环境噪声隔绝性。其中低速车内噪声和高速车内噪声使用驾驶员内耳位置噪声A计权声压级作为评价指标，环境噪声隔绝性使用（200-6300）Hz频率范围内，在1/3倍频程中心频率下车外测点的能量平均声压级与驾驶员内耳声压级的算数差值的平均值（简称隔声量）进行评价。
上述三个评测内容根据其性能表现各分为A、B、C三个等级，评价方法见表D.1。
表D.1 M1类汽车低噪隔音标准要求及分级
	序号
	检测项目
	标准要求及分级
	单位

	
	
	A
	B
	C
	

	1
	低速车内噪声（60km/h）
	≤56
	（56，59]
	＞59
	dB（A）

	2
	高速车内噪声（120km/h）
	≤66
	（66，69]
	＞69
	

	3
	环境噪声隔绝性
	≥30
	[28，30)
	＜28
	dB（A）


根据低速车内噪声、高速车内噪声和环境噪音隔绝性各自的得分，并按权重计算低噪隔音的最终评分，记作S。计算方式如式（D.1）：
                               （D.1）
式中，S为低噪隔音总分，为不同项目根据等级赋分，为项目权重系数，和的值如表D.2所示。
表D.2 各项目权重及赋分表
	序号
	测试项目
	评定等级
	项目赋分Qj
	权重系数Kj

	1
	低速车内噪声（60km/h）
	A
	100
	50%

	
	
	B
	80
	

	
	
	C
	60
	

	2
	高速车内噪声（120km/h）
	A
	100
	35%

	
	
	B
	80
	

	
	
	C
	60
	

	3
	环境噪声隔绝性
	A
	100
	15%




附　录　E [bookmark: _Toc77257950]
（规范性）
抗热衰退性能-制动距离测试方法
E.1　 [bookmark: _Hlk77082357]试验条件要求
E.1.1　 [bookmark: _Hlk77082370]环境条件
本试验规定环境温度为5℃～35℃，风速应小于5m/s，试验过程中温度变化不超过10℃。
E.1.2　 试验路面
试验道路路面为干燥、平整的混凝土或具有相同附着系数的其他路面，纵向任意50m长度上的坡度<1%、路拱坡度<2%，路面宽度不宜小于3.5m，路面附着系数应大于等于0.9。
E.1.3　 仪器设备要求
仪器设备见下表（不含外廓尺寸及质量、轴荷测试设备）。
表E.1制动试验仪器设备表
	设备名称
	测量范围
	精度

	汽车性能路试仪
	（0-1600）km/h
	0.50%

	胎压表
	（0-1.6）MPa
	0.01MPa

	踏板力计
	1500N
	1%

	红外线测温仪
	-20℃-550℃
	0.1℃/℉

	风速仪
	0.4-25m/s；0-50℃；（0.01-99.99）m3/s；（0-9.999）m2
	0.01m/s；0.1℃

	空盒气压表
	（80-106）hPa*10
	--


E.1.4　 车辆状态要求
（1）试试验车辆保持清洁，搭载真空助力器的车辆请关闭车窗和乘客通风装置（除非车辆有特殊要求）；试验车辆除必需的设备和车辆日常操纵部件外，关闭车辆照明装置及辅助装置。检查试验汽车的转向机构、各部紧固件的紧固情况及制动系统的效能，以保证试验的安全。检查汽车轮胎磨损情况，其中轮胎至少留有75%花纹，且胎面良好。
（2）试验车辆除满油满水外，装载情况应符合以下规定：
a、乘客标准质量为68kg/人，行李标准质量为7kg/人，每名乘客加载总质量为乘客标准质量与行李质量之和，即75kg/人；
b、双排座乘用车前排加载2人标准质量，后排中间位置加载1人标准质量，后备箱加3人份行李质量；
c、三排座乘用车前排加载2人标准质量，中排左/右位置加载2人标准质量，后备箱加载4人份行李质量；
d、装载质量应分布均匀，装载物应固定牢靠，试验过程中不得晃动和和颠离；不应因潮湿、散失等条件变化而改变其质量，以保证装载物的大小、分布不变，所加载质量均包含设备质量。
（3）轮胎气压应为车辆制造推荐的冷胎充气气压（参见车辆标牌或轮胎充气压力标识），误差不超过±10kPa。
E.2　 试验方法
E.2.1　 试验准备
试验开始前，在制动摩擦衬片内部或制动盘或制动鼓的制动摩擦面上测得的最热的车轴行车制动器的平均温度在65℃~100℃之间。
E.2.2　 冷态试验
试验在高附着系数路面进行，手动变速器应在离合器脱开和接合情况下分别进行试验，自动变速器置于“D档”直接制动。100km/h～0km/h全力制动，试验至少进行三次制动，测量汽车制动时的制动距离、MFDD、最大制动力等值。试验过程中初速度为（100±2）km/h。
E.2.3　 热态试验
E.2.3.1　 冷态试验完成至车辆停止后，以最大加速度加速至100km/h，保持车速3s后，进行100km/h～0km/h的全力制动，测量汽车制动时的制动距离、MFDD、最大制动力等值。制动试验过程中初速度为（100±2）km/h。
E.2.3.2　 重复E.2.3.1测试过程8次后结束试验。
E.3　 评价方法
根据热态测试结果，取九次试验制动距离均值作为评价依据，根据表E.2进行评价。
表E.2 抗热衰退性能-制动距离评价规则
	评价等级
	评价区间

	先进水平
	S≤41m

	平均水平
	41m＜S＜43m

	基准水平
	43m≤S＜45m




附　录　F [bookmark: _Toc77257951]
（规范性）
蛇形试验最大通过车速试验方法
F.1　 试验条件要求
F.1.1　 试验场地与环境
试验场地应为干燥、平坦而清洁的，用水泥混凝土或沥青铺装的路面，任意方向的坡度不应大于2%。对于转向盘中心区操纵稳定性试验，坡度应不大于1%。
风速应不大于5m/s。
大气温度在 0℃~40℃范围内。
F.1.2　 车辆要求
试验前，测定车轮定位参数。对转向系、悬架系进行检查、调整和紧固，按规定进行润滑。只有认定试验汽车已符合厂方规定的技术条件，方可进行试验。测定及检查的有关参数的数值。
采用新轮胎试验，试验前至少应经过 200 km 正常行驶的磨合；若用旧轮胎，试验终了时残留轮胎胎冠花纹深度不小于 1.6 mm。轮胎气压应符合汽车出厂技术要求。
试验前，以试验车速直线行驶 10 km， 或者沿半径 15 m 的圆周、以侧向加速度达 3 m/ s2 的相应车速行驶 500 m（左转与右转各进行一次），使轮胎升温。
蛇形试验汽车载荷状态为汽车最大设计总质量，转向瞬态响应试验（转向盘转角阶跃输入、转向盘转角脉冲输入）、转向回正性能试验、转向轻便性试验、稳态回转试验及转向盘中心区操纵稳定性试验汽车载荷状态为最大设计总质量和轻载两种状态。轻载状态是指汽车整备质量状态除驾驶员、试验员及仪器外，没有其他加载物的状态。对于承载能力小的汽车，如果轻载质量已超过最大总质量的 70% ， 则不必进行轻载状态的试验。
F.1.3　 设备要求
试验设备及精度要求如表F.1所示。
表F.1 试验设备及精度
	测量变量
	测量范围
	测量仪器及记录系统的最大误差

	汽车前进速度
	0 m/ s~50 m/s
	±0.5 m/s


F.2　 试验方法
在试验场地上按图F.1，布置标桩10根。
接通仪器电源，使之预热到正常工作温度。
试验驾驶员应具有较丰富的驾驶经验。在正式试验前，按图F.1所示路线，练习五个往返。
[image: ]
图F.1 标桩布置
首次试验时，试验车速为65km/h基准车速开始，以该车速稳定直线行驶，在进入试验区段之前，记录各测量变量的零线，然后按图F.1所示路线蛇行匀速通过试验路段，同时记录各测量变量的时间历程曲线。
逐步提高试验车速（车速间隔自行选择），重复试验的过程，撞倒标桩的次数不计在内。
F.3　 评价方法
根据试验结果，轿车按照表F.2进行评价，多用途乘用车按照表F.3进行评价。
表F.2 蛇形试验最大通过车速评价方法（轿车）
	评价等级
	评价区间

	先进水平
	V≥90 km/h

	平均水平
	85km/h≤V＜90 km/h

	基准水平
	80km/h≤V＜85 km/h


表F.3 蛇形试验最大通过车速评价方法（多用途乘用车）
	评价等级
	评价区间

	先进水平
	V≥88 km/h

	平均水平
	83km/h≤V＜88 km/h

	基准水平
	78km/h≤V＜83 km/h




附　录　G [bookmark: _Toc77257952]
（规范性）
智能驾驶自适应巡航工况电磁辐射抗扰性试验方法
G.1　 调制方式
车外辐射源法调制信号的类型和频率，应使用下列信号：未调制正弦波（CW）；调制频率为1kHz，调制深度m为0.8的调幅正弦波（AM）；脉冲宽度为577μs，周期为4600μs的脉冲调制正弦波（PM）。
G.2　 驻留时间
在每个频点，被测车辆在试验场强下的驻留时间不得小于2s。
G.3　 频率步长
车外辐射源法试验的频率步长（对数或线性）不得大于表G.1规定。
表G.1 频率步长
	频率范围（MHz）
	线性步长（MHz）
	对数步长（％）

	10 < f ≤ 200
	5
	5

	200 < f ≤ 400
	10
	5

	400 < f ≤ 1000
	20
	2

	1000 < f ≤ 2000
	40
	2


G.4　 试验严酷度等级
车外辐射源法推荐的试验严酷度等级见表G.2。
表G.2 推荐试验严酷等级
	试验严酷等级
	试验电平（V/m）

	A（基准级）
	30

	B（平均级）
	50

	C（先进级）
	60


G.5　 试验方法
车外辐射抗扰度场强标定、测试方法按照标准ISO 11451-2:2015执行。
G.6　 自适应巡航控制系统测试设定
根据车辆配置及功能，选择G6.1或G6.2方式测评车辆自适应巡航控制系统，两种方式选择其一测评。
G.6.1　 基于车载毫米波雷达测评设定
设置雷达目标模拟器参数，使被测车辆动态巡航，包含ACC加速跟车、ACC匀速跟车以及ACC减速跟车工况。在进行工况设置时，设定和记录雷达目标模拟器的相对距离、相对速度、RCS、被测车辆最大跟车车速，跟车间距，如表G.3动态工况参数设置-示例所示。
表G.3 动态工况参数设置-示例
	车辆工况
	被测车辆车速（km/h）
	目标模拟车

	
	
	相对车速（km/h）
	相对距离（m）
	RCS（dBsm）

	匀速跟车
	40
	0
	30
	10

	车辆工况
	被测车辆车速（km/h）
	目标模拟车

	
	
	相对车速（km/h）
	相对距离（m）
	RCS（dBsm）

	减速跟车
	40
	-10.8
	15
	10

	加速跟车
	40
	+10.8
	15
	10


试验过程中，保持被测车辆实时动态地执行ACC功能。试验布置图，如图G.1所示
[image: ]
图G.1 自适应巡航控制（ACC）系统试验布置图-a
G.6.2　 基于车载摄像头测评设定
采用道路环境模拟装置，通过播放虚拟道路场景，使被测车辆动态巡航。包含ACC加速跟车、ACC匀速跟车以及ACC减速跟车工况。试验过程中，保持被测车辆实时动态地执行ACC功能。
[image: ]
图G.2 自适应巡航控制（ACC）系统试验布置图-b
G.7　 试验程序
试验前，应确定被测车辆配备基于毫米波雷达或摄像头的自适应巡航系统能够正常工作。可采用道路测试方式，对相应系统进行激活验证。
根据G.6的规定，将车辆及相关设备置于试验位置。测试布置情况应详细记录，启动车辆并运行模拟装置，激活车辆自适应巡航系统辅助系统。
在试验频率范围内，按规定极化方式下，以试验信号电平进行扫频；
监控系统实时监控待测车辆速度、加速度、Can总线信号、报警信号（指示灯、声音等）。
G.8　 试验报告
按照试验计划要求，测试报告应提交有关试验设备、试验场所、试验布置、被测系统、频率、功率电平、系统相互影响以及与试验有关的其他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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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范性）
车对车自动紧急制动系统试验方法
H.1　 试验条件要求
H.1.1　 环境条件
气候条件良好，无降雨、降雪、冰雹、扬尘等恶劣天气情况。
温度在5℃~42℃之间。
风速应低于5m/s。
水平能见度应在1000m以上。
试验应在均匀的自然光照条件下进行，光照度不小于2000lux，除非制造厂商对光照度要求的下限值更低；试验道路无明显阴影，车辆不能朝向或背离太阳行驶。
H.1.2　 场地条件
试验路面应为水平、干燥、具有良好附着能力的混凝土或沥青路面，附着系数宜为0.8以上。
试验过程中，在试验道路两边3m以内或者是静止目标车前方30m内不能有任何车辆障碍物或其他影响试验的物体。路面上方的标志物、桥梁及其他物体或建筑必须高于路面5m。
H.1.3　 设备要求
H.1.3.1　 目标车要求
可使用M1类乘用车作为目标车，也可使用与M1类乘用车具有相同反射特性的假车作为目标车。
H.1.3.2　 数据采集要求
试验设备要满足动态数据的采样及存储要求，采样和存储频率至少为100Hz。其中数据采集精度必须满足以下要求：
a）SV、TV 的速度精度为0.1km/h；
b）SV、TV 的纵向加速度精度为0.1m/s2；
c）SV、TV 的横向和纵向位置精度为0.03m；
d）SV、TV 的横摆角速度精度为0.1°/s；
e）SV、TV 的转向盘角速度精度为1.0°/s。
H.1.4　 试验车辆条件
H.1.4.1　 系统初始化
如有必要，试验前可先进行AEB系统的初始化，包含雷达、摄像头等传感器的校准，整个过程可由制造厂商协助进行。
H.1.4.2　 车辆状态确认
试验车辆应为新车，行驶里程不高于5000km。
试验车辆应使用厂家指定的全新原厂轮胎，轮胎气压应为空载状态的冷胎气压。
安装试验设备前应拆除转向盘安全气囊；若车辆安装“主动机罩系统”，则在安装试验设备前关闭。
试验前车辆燃油量应达到油箱容积90%以上，并在试验过程中维持至少75%的容量；全车其他油、水等液体，如冷却液、制动液、机油等，确保至少达到最低指示位置，若无最低指示位置则加满。测量车辆前后轴荷并计算车辆总质量，将此重量视为整车整备质量并记录。
对于可外接充电的新能源车辆，在试验前一天，按照制造厂商建议的最大充电状态对动力蓄电池进行充电；若厂商无建议，则按照不低于最大容量的95%进行充电。对于不可外接充电的新能源车辆，按照车辆正常运行状态准备试验。
H.1.4.3　 功能检查
试验开始前，以系统被触发的最低车速进行3次试验，用以确保系统能正常工作。
H.1.4.4　 功能设置
针对报警级别有多个选项可设置的AEB和/或FCW系统，应在试验开始前将制动和报警级别设置为报警最早一级。
H.1.4.5　 制动系统预热
a）在试验开始之前，以56km/h的初速度，约5m/s2~6m/s2的平均减速度制动到速度为零，反复进行10次；
b）以72km/h的初速度，全力制动到速度为零，反复进行3次；
c）以72km/h的速度行驶5min，冷却制动系统；
d）两次正式试验间隔至少3min；试验过程中，如果主车静止时间大于15min，则要以72km/h的初速度，不小于7m/s2的平均减速度制动到速度为零，反复进行3次来预热制动系统；
制动系统最后一次预热和正式试验相隔至少3min。
H.2　 试验方法
H.2.1　 试验要求
a）试验过程应尽量少的调节转向盘，转向盘角速度不超过15°/s；接近过程中，主车与目标车的横向距离不超过±0.2m；
b）接近过程中，主车横摆角速度保持±1.0°/s以内；
c）速度保持在（50±1）km/h，试验结束前不能触碰制动踏板；
d）主车加速踏板位置波动不能超过满量程的±5%。
H.2.2　 试验步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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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H.1 AEB目标车静止工况
a）目标车静止停在试验道路的中间，车辆纵向轴线应与车道线平行且与主车行驶方向一致；
b）设置目标车尾部为碰撞点，用于记录两车的纵向及横向相对位置，每组试验的碰撞点应相同；
c）主车在距离目标车大于150m的距离开始慢慢加速至50km/h，逐渐靠近目标车；
d）两车车间距缩小至120m时，达到50km/h的稳定车速，试验开始并记录数据；
e）当主车与目标车发生碰撞或者避免碰撞，认为该次试验结束。
H.3　 评价方法
根据主车车速V1和碰撞时速度V2计算制动减速量V3。相同速度点的试验工况取5次试验V3的平均值。
AEB激活前0.1s时主车速度记为V1，其中纵向减速度达到0.5m/s2认为AEB已经激活；
主车最前端接触目标车车尾时的主车速度记为V2。如果两车未发生碰撞，则V2=0m/s。
制动减速量由式（H.1）计算：
                                  （H.1）
根据5次试验平均制动减速度量,按表H.1对试验车辆AEB系统新能进行评价。
表H.1 车辆AEB系统性能评价方法
	评价等级
	评价区间

	先进水平
	≥50m/s

	平均水平
	50m/s＞≥40m/s

	基准水平
	40m/s＞≥30m/s




附　录　I [bookmark: _Toc77257954]
（规范性）
抗侧翻性能测试方法
I.1　 试验条件要求
I.1.1　 环境条件
1）大气温度应在（0～40）℃范围内；
2）风速不大于10m/s；
3）试验时应是无雨、无雹、无雪、无雾的天气；
4）每次试验的气象情况均应在报告中注明。
I.1.2　 道路条件
1）试验场地应为干燥、均匀的坚硬路面，不能有大的凹陷及开裂；
2）任意方向的坡度不大2%，试验从下坡向上坡进行，最大摩擦系数≈0.9。
I.1.3　 仪器条件
1）测量仪器、数据采集设备需经计量检定，在有效期内使用，并在使用前进行调整，确保功能正常，符合精度要求；
2）方向盘转角输入需使用转向机器人，且能以720°/s的速度提供47.5Nm的扭矩，并可以接收侧倾角速度信号的反馈输入；
3）试验用所用仪器、测量参数及精度要求见表I.1。
表I.1 测量仪器要求
	序号
	设备
	测量参数
	范围
	误差及精度

	1
	转向机器人
	方向盘转角
	±800°
	±0.25°

	
	
	方向盘触发信号
	（0~10）v
	10ms内响应

	2
	陀螺仪
	纵向、侧向和垂向加速度
	±2g
	≤0.05%全量程

	
	
	侧倾、俯仰和横摆角速度
	±100°/s
	≤0.05%全量程

	
	
	侧倾速度信号
	（0~10）v
	10ms内响应

	3
	车身高度计
	车身离地高度变化量
	（5-24）in
	最大测量距离的±0.25%

	4
	GPS传感器
	车辆纵向速度
	（0.1-125）km/h
	±0.25%全量程

	5
	位移传感器
	车轮轮心离地高度变化量
	（13.5-33.5）in
	±1%全量程

	6
	卷尺
	位移传感器间距、防翻支架离地高度
	（0~3）m
	精确到1mm

	7
	称重仪
	前、后轴荷
	——
	精确到0.1kg


I.2　 试验规程
I.2.1　 试验准备
I.2.1.1　 试验车辆准备
1）试验车辆整备质量符合设计要求、且配备齐全；
2）试验车辆四轮定位参数、车身姿态符合设计要求；
3）车辆档位设置：自动挡车辆为“D”档，手动挡车辆为能达到试验车速的最高档位；
4）整个试验过程，ESC为开启状态。
试验前完成填写试验信息记录表。
I.2.1.2　 轮胎准备
1）试验使用新轮胎，且新胎应保证与原胎的厂家、品牌、型号一致；
2）试验前轮胎的冷态气压与车辆标识牌的建议值保持一致，误差不超过±5kPa；
3）轮胎均匀性和动平衡数据应符合整车技术条件的规定；
4）为减小试验中轮胎脱圈的可能，轮胎与轮辋组装时禁止使用润滑液；
5）若条件允许，每个轮胎内应安装一个专门设计的内胎（缓慢增加转向试验不必安装）；
6）试验过程中需根据具体情况决定是否更换新轮胎。
I.2.1.3　 防护装置准备
1）试验车辆必须安装防侧翻支架，通过专门制作的连接件安装在前、后车身的保险杠连接处，拆掉保险杠后减少的质量应由防侧翻支架结构质量弥补；
2）防侧翻支架的选用原则为尽量减少对整车质心高度及转动惯量的影响，建议参考使用USD.O.TNHTSA-2001-9663《Outriggers for Dynamic Maneuver Testing》文中规格：
（a）Lightweight型（车重≤1587.6kg）：质量最大为26.1kg，长度为3.43m，转动惯量最大约为26.6kgm2；
（b）Standard型（1587.6 kg≤车重≤3175.1kg）：重量最大为28.7kg，长度为3.73m，转动惯量最大约为32.8kgm2；
3）防侧翻支架初始安装高度：“Standard”型支架的两端底部到地面的距离为12in（≈35.6cm），“Lightweight”型为14in（≈30.5c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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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I.1 防侧翻支架安装示意
I.2.1.4　 载荷准备
试验车辆除满油满水外，装载情况应符合以下规定：
1）乘客标准质量为68kg/人，行李标准质量为7kg/人，每名乘客加载总质量为乘客标准质量与行李质量之和，即75kg/人；
2）双排座乘用车前排加载2人标准质量，后排中间位置加载1人标准质量，后备箱加3人份行李质量；
3）三排座乘用车前排加载2人标准质量，中排左/右位置加载2人标准质量，后备箱加载4人份行李质量；
4）装载质量应分布均匀，装载物应固定牢靠，试验过程中不得晃动和和颠离；不应因潮湿、散失等条件变化而改变其质量，以保证装载物的大小、分布不变，所加载质量均包含设备质量。
I.2.1.5　 设备准备：
1）根据鱼钩试验需求安装测量设备，将测量设备与数据采集器进行连接；
2）转向机器人安装在方向盘上，安装时需准确对心，并通过支架固定牢固；
3）称重仪（或侧翻台）用于测量试验载荷下的整车重量及前、后轴荷，使用前应清零；
4）GPS传感器安装在陀螺仪上方的车顶处，且处于汽车纵向对称面上；
5）陀螺仪应尽量接近试验载荷下整车的质心，并详细记录两者的安装位置，陀螺仪X输出轴与整车X向对正或平行；
6）轮心处的位移传感器用于测量当车辆达到最大侧倾时轮心的抬高量，从而确定车轮离地高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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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I.2 位移传感器安装示意
I.2.2　 车辆预处理
I.2.2.1　 车辆预热
1）每次更换新轮胎后，试验前都需进行轮胎磨合；
2）在动态广场内直径为30m的圆上，以产生0.5～0.6g侧向加速度的车速，沿顺、逆时针各行驶3圈；
3）以步骤b中产生的方向盘转角δ，车速为56km/h，1Hz的正弦输入，10个循环，行驶4次，第5次行驶时，方向盘转角设置为2δ。
I.2.2.2　 静态数据采集
试验开始前记录至少15s的静态数据，此时车辆静止，发动机开起，手动挡车辆进行刹车制动，自动挡车辆档位设置为“P”，车头朝向为上坡方向。
I.2.2.3　 缓慢增加转向试验
缓慢增加转向试验用来计算鱼钩试验操作的最大方向盘转角，步骤如下：
1）首先进行一个左侧转向试验，以确定缓慢增加转向试验所用到的最大方向盘转角。车辆以80km/h直线行驶，然后以13.5°/s的速度转动方向盘使转角从0°增加到30°（左转），维持30°转角4s，然后回正，记录过程数据，方向盘转角输入见图I.3。
[image: C:\Users\lenovo\AppData\Roaming\Tencent\Users\297082041\QQ\WinTemp\RichOle\7TOU`PI2$5](M0T1Y8CQ93X.png]
图I.3 左侧转向试验的方向盘转角输入
从试验数据中读取方向盘转角为30°时车辆的侧向加速度ay，这里的侧向加速度ay应使用陀螺仪中未经过侧倾角、俯仰角和横摆角修正的数据。 
然后，通过比例关系式（I.1），计算侧向加速度为0.55g时方向盘转角δ0.55g，并作为缓慢增加转向试验的最大方向盘转角。对于大多数车辆，未经过修正的0.55g侧向加速度刚好处于线性范围。
                               （I.1）
2）车辆以80km/h 直线行驶，然后以13.5°/s 的速度转动方向盘使转角从0°增加到δ0.55g°，维持该转角 4s，然后回正，记录过程数据，左、右方向各进行3次，方向盘转角输入见图I.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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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I.4 缓慢增加转向试验的方向盘转角输入
3）完成步骤2）后处理试验数据，线性拟合侧向加速度0.1～0.375g 区间内与方向盘转角的关系曲线，计算侧向加速度0.3g时对应的方向盘转角δ0.3g，线性拟合如图7.6。求出6组δ0.3g数据的平均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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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I.5 侧向加速度与方向盘转角的线性拟合图例
4）最后，计算鱼钩试验的最大方向盘转角δ鱼钩，常规试验中转向标量为6.5，追加试验中将转向标量减小至5.5。
I.2.3　 鱼钩试验
I.2.3.1　 试验操作
1）在试验区域内选取一个适当的点作为开始进行鱼钩试验操作的标记； 
2）试验首先进行方向盘“先左转再右转”的转向顺序（以下简称“左→右”），再进行“右→左”；
3）车辆以规定的试验车速稳定直线行驶，到标记点时，驾驶员立刻松开油门踏板，同时触发转向机器人按图7.7所示开始以 720°/s 的速度转动方向盘至最大转角A，经过时间 t1，再以 720°/s 的速度反转方向盘至转角-A，保持时间 t2 后，按时间 t3 回到零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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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I.6 鱼钩试验的方向盘转角输入
图I.6为左→右的转向顺序，进行右→左时为反方向。其中，A值为鱼钩试验的最大方向盘转角δ鱼钩。时间t1定义为从方向盘达到最大转角δ鱼钩后到开始进行反转的时间间隔，转向机器人执行转向输入时，当第一次达到最大转角 A后，待车辆达到最大侧倾度时（此时侧倾角速度接近零），进行方向盘反转，为了避免出现不正确反转，规定：当侧倾角速度降低至1.5°/s（反方向为-1.5°/s）时触发转向机器人进行方向盘反转。时间 t2=3s，t3=2s；
4）规定的试验车速分别为 56、64、72、76、80km/h，误差不超过±1.6km/h，每种试验车速输入的最大方向盘转角δ鱼钩不变。 
I.2.3.2　 试验完成和终止条件
1.常规试验
（a）试验车速为72km/h 或者更低时，发生 tip-up（两轮抬高）现象，则完成试验； 
（b）试验车速为76km/h 或者 80km/h 时，左→右或右→左发生tip-up，则需更换新轮胎，进行追加试验1； 
（c）试验车速为80km/h 时，仍未发生tip-up，但轮辋接地、轮胎脱圈及支架触地，则进行追加试验2。
2.追加试验 
（a）追加试验1：使用常规试验中发生tip-up的转向顺序（左→右或右→左），转向标量为6.5，开始试验车速为56km/h，第二个试验车速为常规试验中发生 tip-up 时的车速，即76km/h或者80km/h，若发生tip-up，认为完成试验，若车速为80km/h 时，仍未发生tip-up，需减小转向标量至 5.5，以常规试验中发生tip-up时的车速重新进行试验，若发生tip-up，认为完成试验，若车速为80km/h时，仍未发生tip-up，同样认为完成试验。 
（b）追加试验2：将转向标量6.5减小至 5.5，试验车速从72km/h开始，先进行左→右再进行右→左，直到试验车速为80km/h时，两轮仍未发生tip-up，认为完成试验；若试验车速为80km/h 或者更低时发生tip-up，则需进入追加试验3。 
（c）追加试验3：转向标量为5.5，使用追加试验2中发生tip-up 时的转向顺序（左→右或右→左），开始试验车速为56km/h，第二个试验车速为追加试验2中发生tip-up 时的车速，直到车速为80km/h时，无论是否发生tip-up，均认为完成试验。 
3.试验过程中，任一个支架接触地面时，而两轮无离地现象，暂停试验，将受影响的支架位置升高 0.75in（≈1.91cm），以同样的车速重新试验；若两个支架都接触地面，且两轮无离地现象，则将两个支架位置均升高0.75in。
4.任一试验过程中出现轮毂接地或轮胎脱圈，试验终止，认为未能完成鱼钩试验。 
5.填写抗侧翻性能试验信息记录表。
I.3　 试验数据处理
查看每种试验车速的试验数据，提取以下数据指标： 
1）试验车速； 
2）方向盘转角； 
3）车轮轮心处抬高量； 
4）侧向加速度（此处的侧向加速度需使用陀螺仪中经过侧倾角、俯仰角和横摆角修正的数据）； 
5）车身侧倾角； 
6）车身侧倾角速度。 
根据所提取的试验数据，绘制以下关系曲线（图中数据仅供参考，不具实际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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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I.7 车速与时间的关系曲线
图I.7用于判断开始进行鱼钩操作时的试验进入车速，即MES 是否符合要求，误差应控制在±1.6km/h 范围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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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I.8方向盘转角与时间的关系曲线
图I.8用于判断由转向机器人控制的方向盘转角输入是否达到操作规范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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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I.9侧倾角速度、方向盘转角与时间的关系曲线
图I.9用于判断转向机器人是否正确进行方向盘反转。即在车辆达到最大侧倾度时，侧倾角速度接近零，此时应进行方向盘反转。检验数据时，查看方向盘进行反转时对应的侧倾角速度是否低于1.5°/s（-1.5°/s 为相反方向）。
[image: C:\Users\lenovo\AppData\Roaming\Tencent\Users\297082041\QQ\WinTemp\RichOle\0SEYRC7HTL]IVN71`)]O$3H.png]
图I.10车轮离地高度与时间的关系曲线
图I.10用于分析鱼钩试验过程中车轮的离地高度变化，判断是否发生tip-up。
I.4　 测试结果
计算车辆静态稳定系数SSF。
                                         （I.2）
式中：
T-平均轮距；
H-质心高度，H的测量与鱼钩试验的载荷状态相同。
I.5　 评价方法
根据SSF以及鱼钩试验结果，按照表I.2进行抗侧翻性能评价。
表I.2 抗侧翻性能评价方法
	SSF范围
	抗侧翻等级
	评价等级

	鱼钩试验中未发生Tip-up
	鱼钩试验中发生Tip-up
	
	

	1.45～1.60
	1.55～1.65
	A级
	先进水平

	1.18～1.44
	1.23～1.54
	B级
	平均水平

	1.08～1.17
	1.11～1.22
	C级
	基准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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